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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接受委托，对漯河市源汇区大刘镇现代农业三产融合产业链—

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提供了财

务评估咨询服务。我们的咨询服务是基于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

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财库〔2020〕43号)及债券发行

管理相关政策文件的要求，了解漯河市源汇区大刘镇现代农业三产融合

产业链—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

况后而实施的。漯河市源汇区大刘镇人民政府的责任是提供与本次咨询

服务相关的一切资料，并保证其真实、准确、完整。我们的责任是根据

漯河市源汇区大刘镇人民政府提供的资料提供咨询服务，并出具财务评

估咨询报告。

我们的咨询服务是参照《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的相关规定计

划和实施的，这些包括询问相关人员、查阅相关资料、分析重要财务数

据等。我们相信，我们的工作为出具财务评估咨询报告提供了合理的基

础。由于我们咨询服务的范围和程序有别于鉴证工作，因此不发表鉴证

意见。我们实施的工作主要是对漯河市源汇区大刘镇现代农业三产融合

产业链—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项目建设偿债能力情况提供

咨询建议，并对其他非财务事项予以适当关注。

本专项咨询仅供本项目申请专项债券本次及后续批次发行使用，不

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及分发给其他单位或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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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报告中，除非根据上下文应另作解释，否则下列简称和术语具

有以下含义：

“ 本 报 告 ”
指由河南兴润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23年07月30日出

具的咨询报告

“本所会计师”或“我们”
指河南兴润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进行本次咨询的工作

小组

“ 资 料 ”
指本所咨询工作小组从漯河市源汇区大刘镇人民政府

或有关部门获取的与咨询相关的文件、资料和信息

“本次发债项目”或“本项目”
指漯河市源汇区大刘镇现代农业三产融合产业链—农产品仓

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项目

本报告所使用的简称、定义、目录以及各部分的标题仅供查阅方便

之用：除非根据上下文应另作解释，所有关于参见某部分的提示均指本

报告中的某一部分。

(一)本次咨询所采用的基本方法如下：1.查阅相关文件、资料与

信息；2.与项目单位或主管单位人员会面与交谈。

(二)本报告基于下述假设： 1.所有提交给我们的文件原件均是真

实的，所有提交文件的复印件与其原件均是一致的；2.所有提交给我们的文

件均由相关当事方合法授权、签署和递交；3.所有提交给我们的文件的签

字、印章均是真实的；4.所有对我们做出的有关事实的阐述、声明、保证

(无论是书面还是口头做出的)均为真实、准确和可靠的；5.描述或引用咨

询事项时涉及的事实、信息和数据是项目申报单位提供给我们的有效的事

实和数据；6.除特别注明外，财务数据币种为人民币，金额单位为万元；7.

我们会在咨询之后，根据具体情况对某些事项进行跟踪核实和确认，但不

保证在咨询之后某些情况不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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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位置

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漯河市源汇区大刘镇内。

2.项目参与主体

漯河市源汇区大刘镇人民政府为债券资金申请单位，负责项目准备、

方案编制、政府债券申报使用和项目实施等工作。

项目单位具体情况如下：

名称 漯河市源汇区大刘镇人民政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41110200579775X9

机构地址 漯河市源汇区大刘镇大刘村

负责人 赵国利

赋码机关 漯河市源汇区机构编制委员会

3.项目建设规模及内容

本项目规划建设用地面积73.05亩。

规划总建筑面积为60916.00㎡，全部为地上建筑。其中：冷藏保鲜

库23760.00㎡，交易中心2430.00㎡，分拣中心8559.00㎡，配送中心

2430.00㎡，初加工厂房2187.00㎡，仓库17550.00㎡，后勤服务用房

3600.00㎡，辅助用房400.00㎡。机动车停车位184个。

具体建设内容主要包括：

（1）2层框架结构的冷藏保鲜库44栋、交易中心1栋、分拣中心3栋、

配送中心1栋、初加工厂房1栋、仓库5栋、后勤服务用房2栋、辅助用房2

栋等主体建筑安装工程；

（2）变配电、给排水、消防、弱电、冷库、电商物流平台等主要设

备的购置；

（3）项目区内室外给水、排水、电力等配套基础设施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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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新建及改造物流通道2公里。

本项目建设期为24个月。

1.总投资估算

本项目总投资18763.95万元，其中，工程费用15696.28万元，工程建

设其他费用1317.00万元，基本预备费722.06，,建设期利息1028.60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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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冷藏保鲜库 5856.84 1033.56 6890.40 ㎡ 23760.00 2900 2层，框架结构

2 交易中心 307.76 54.31 362.07 ㎡ 2430.00 1490 2层，框架结构

3 分拣中心 1084.00 191.29 1275.29 ㎡ 8559.00 1490 2层，框架结构

4 配送中心 307.76 54.31 362.07 ㎡ 2430.00 1490 2层，框架结构

5 初加工厂房 276.98 48.88 325.86 ㎡ 2187.00 1490 2层，框架结构

6 仓库 2222.71 392.24 2614.95 ㎡ 17550.00 1490 2层，框架结构

7 后勤服务用房 455.94 80.46 536.40 ㎡ 3600.00 1490 2层，框架结构

8 辅助用房 50.66 8.94 59.60 ㎡ 400.00 1490 2层，框架结构

1 变配电设备 38.02 57.02 95.04 ㎡ 23760.00 40

2 给排水、空调、消防、弱电等设备 57.02 85.54 142.56 ㎡ 23760.00 60

3 冷库设备 524.80 787.20 1312.00

3.1 冷藏车 96.00 144.00 240.00 台 12.00 200000

3.2 铲车 64.00 96.00 160.00 台 20.00 80000

3.3 吊车 33.60 50.40 84.00 台 12.00 70000

3.4 升降机 48.00 72.00 120.00 台 20.00 60000

3.5 传送带 19.20 28.80 48.00 台 32.00 15000

3.7 制冷机组 264.00 396.00 660.00 套 44.00 150000

4 烤房设备 72.00 108.00 180.00 套 30.00 60000

5 电商物流平台设备 40.00 60.00 100.00 项 1.00 1000000

1 厂区内道路及硬化 331.39 331.39 ㎡ 13808.07 240 含堆场

2 绿化 19.48 19.48 ㎡ 2435.06 80

3 大门及围墙 120.00 120.00 项 4.00 300000

4 基础设施工程 609.16 609.16 ㎡ 60916.00 100 含给水、排水、电力、弱电工程

㎡ 12000.00 300

1 项目建设管理费 216.37 216.37
项目动态投资（不含

项目建设管理费本身
）

17636.76 1.23% 依据财政部财建〔2016〕504号文并结合市场计入

2 工程勘察费 98.36 98.36 第一部分费用 15696.28 0.63% 依据国家计委、建设部计价格〔2002〕10号文并
结

3 工程设计费 317.83 317.83 第一部分费用 15696.28 2.02% 依据国家计委、建设合部市计场价计格入〔2002〕10号文并结

4 工程监理费 225.77 225.77 第一部分费用 15696.28 1.44%
合 市 场 计 入

依据豫建监协〔2015〕19号文并结合市场计入

总 投 资 估 算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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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设项目前期工作咨询费 22.55 22.55 第一部分费用 15696.28 0.14% 依据计价格〔1999〕1283号文并结合市场计入

6 招标代理服务费 33.40 33.40 第一部分费用 15696.28 0.21% 依据国家发改办价格〔2011〕534号文并结合市场

7 工程造价咨询服务费 84.67 84.67 建安费用 14598.52 0.58% 豫发改收费〔2008〕2510号并结合市场计入

8 环境影响评价费 4.00 4.00 项 1.00 40000.00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目录》、计价
格

9 节能评估咨询费 18.04 18.04 第一部分费用 15696.28 0.11%
〔 20 0 2〕 12 5号

依据计价格〔1999〕1283号文并结合市场计入

10 劳动安全卫生评审费 15.70 15.70 第一部分费用 15696.28 0.10%
参照《建设项目投资估算编审规程》（CECA/GCI-
2015）并结合市场计入。

11 场地准备及临时设施费 31.39 31.39 第一部分费用 15696.28 0.20%
参照《建设项目投资估算编审规程》（CECA/GCI-
2015）并结合市场计入。

12 工程保险费 47.09 47.09 第一部分费用 15696.28 0.30%
参照《建设项目投资估算编审规程》（CECA/GCI-
2015）并结合市场计入。

13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182.75 182.75 总建筑面积 60916.00 30.00 漯政[2008]10号

14 消防设施及电气安全检测费 6.09 6.09 总建筑面积 60916.00 1.00 豫维检[2016]第001号

15 生产准备及开办费 13.00 劳动定13.00 员 65.00 2000.00

722.06

102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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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资金筹措计划

本项目所需资金通过申请政府专项债券及当地财政配套解决。拟申

请政府专项债券资金10000.00万元，占总投资的53.29.%；财政配套资金

8763.95万元，占总投资的46.71%。

除专项债券及财政配套资金外，本项目无其他融资计划。资金筹措

不涉及 PPP 及其他融资安排。

3.投资计划

本项目根据计划建设进度的资金需求，资金到位计划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金来源 合计

财政预算资金 8763.95

专项债券资金 10000.00

合 计 18763.95

注：项目建设期债券利息由财政配套资金进行支付。

4.债券资金使用合规性

根据债券资金使用要求，专项债券资金不得用于市场化运作的非公

益性或公益性较弱的项目，不得用于置换存量债务，不得用于企业补贴

及偿债，不得用于支付利息，不得用于PPP项目。不得用于党政机关办公

用房、技术用房等各类楼堂馆所，不得用于城市大型雕塑、景观改造等

各类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不得用于房地产开发项目，不得用于一般性

企业生产线或生产设备，不得用于租赁住房建设以外的土地储备，不得

用于主题公园等商业设施。根据项目单位出具的说明，本项目专项债券

资金使用不存在上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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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计划申请发行专项债券10,000.00万元，其中：2020年已使用

1,000.00万元，2022年使用9,000.00万元。

已发行债券计划具体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根据《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在全省建立专项债券本金分期偿还机制的

通知》（豫财债〔2022〕1号）规定：“债券存续期15年，票面利率4.5%，

债券存续期内每年还息，15年期债券从第6年开始还本，第6-10年每年偿

还本金的5%，第11-15年每年偿还15%。”

本项目具体还本付息情况如下表：

项目 2020年 2022年 合计

1．计划使用 1,000.00 4,000.00 5,000.00 10,000.00

其中：已使用 1,000.00 4,000.00 5,000.00 10,000.00

2．期限 15年 15年 15年

3．实际利率 3.70% 3.28% 2.98%

4．还本方式 到期还本

债券存续期第6-10年每年的还本日偿还本金

的5%，第11-15年每年的还本日偿还本金的15%，

已兑付本金不再计息。

5．备注

本项目在2020年8月“2020年河南省专项债券三十二期（生态环保

专项债）”中已发行1,000.00万元，期限15年，利率3.70%，本项目在

2022年3月“2022年河南省专项债券十一期（城乡发展专项债）”中已

发行4,000.00万元，期限15年，利率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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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21日，本项目通过漯河市源汇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大

刘镇现代农业三产融合产业链—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项目可行

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源发改〔2020〕30号），原则同意由单位委托北京国

2023年7月3日，漯河市源汇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做出《关于同意变更漯

金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的《大刘镇现代农业三产融合产业链—农产品

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原则同意项目建设，并

对项目建设地点、建设内容和规模、投资估算及资金来源进行批复。若需对

本项目批复文件所规定的有关内容进行调整，及时以书面形式向漯河市源汇

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报告，并按有关规定办理。

河市源汇区大刘镇现代农业三产融合产业链一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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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源发改〔

源汇区大刘镇现代农业三产融合产业链一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变更

2023〕105号），同意漯河市

。

一、选址变更为2个地块，分别是大刘镇大陈村东南漯舞路与西环路交

叉口西南角和大刘镇大刘村顺山大道与漯舞铁路交界处东北角良种基地和烟

叶基地附近。

二、建设规模及内容变更为：总占地面积73.05亩，规划总建筑面积

60916平方米。主要建设2层框架结构冷藏保鲜库44栋23760平方米、交易中

心1栋2430平方米、分栋中心3栋8559平方米、配送中心1栋2430平方米、初

加工厂房1栋2187平方米、仓库5栋17550平方米、后勤服务用房2栋3600平方

米、辅助用房2栋400平方米，机动车停车位184个；主要购置变配电、给排

水、消防、弱电、冷库、电商物流平台等设备；配套建设室外给水、排水、

电力等基础设施；新建及改造物流通道2公里。

1、《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第三版）》（发改投资〔2006〕

1325号）

2、现行有关经济法规和文件及有关财税制度；

3、承办单位提供的基础数据。

4、预测期内国家及地方现行的法律法规、监管、财政、经济状况或国

家宏观调控政策无重大变化；

5、预测期内国家现行的利率、汇率及通货膨胀水平等无重大变化；

6、预测期内对项目有影响的法律法规无重大变化；

7、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按实施方案顺利建设、投产运营；

8、预测期内项目收费、人工成本等在正常范围内变动；

9、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不可预见因素对项目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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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根据国家年度统计公报，2019年、2020年、2021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

幅度分别为2.90%、2.50%、0.90%，三年平均涨幅为2.10%；

11、建设期运营收益预测假设：本项目债券存续期15年，建设期24个

月。

12、债券年利率为4.5%，存续期限为15年；

13、未列参数参考国家和行业标准。

本项目债券申请单位为漯河市源汇区大刘镇人民政府，主管部门为

漯河市源汇区大刘镇人民政府。根据项目实际建设及运营计划，项目资

产登记单位为漯河市源汇区大刘镇人民政府，项目建设及运营单位均为

漯河市源汇区大刘镇人民政府。

关于项目债券资金使用，由漯河市源汇区大刘镇人民政府按照建设

进度，向当地财政局申请，经审核后拨付。

关于项目收益收缴，由漯河市源汇区大刘镇人民政府负责将项目产

生的收益归集，并按当地财政局的要求上缴。

关于债券本息偿付，由漯河市源汇区大刘镇人民政府根据运营情况

及时向源汇区财政局上缴项目运营收益，由漯河市源汇区大刘镇人民政

府负责组织准备需要到期支付的债券本息，并逐级向上级财政缴纳本期

应当承担的还本付息资金。

项目收入扣除成本后，资金按照“专项管理、分账核算、专款专用、

跟踪问效”的原则，加强项目专项补助资金管理，确保资金安全、规范、

有效使用。本项目严格执行专项债券资金专款专用的原则，将建立明确

主管部门及职责，执行严格的流入管理和流出管理制度，加强资金的使

用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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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的收入来源主要分为四项，分别为冷库出租收入、交易中心

分拣中心配送中心及厂房出租收入、仓库及服务用房出租收入、停车费

收入。

（1）冷库出租收入

出租收入=建筑面积*出租价格*出租率

结合项目所在位置及特点，同时参考周边同类项目对外出租市场价

格，假设本项目运营期第1年出租价格标准按1.5元/㎡·天，综合考虑通货

膨胀、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等因素，冷库出租单价按照每5年上涨5%测

算。基于谨慎性考虑，项目运营期第一年出租比例按70%计算，此后每年

递增5%，增长至95%后不再增长

本项目建成后，冷藏保鲜库建筑面积23,760.00㎡，层高3.5米，容积

利用系数采用0.55，主要储存产品类型为水果蔬菜，则本项目冷库存储量

为13,525.38吨。冷库出租收入标准主要参考项目周边类似项目收费情况

，并结合当地经济发展状况进行适当调整。经查询相关数据，冷库租赁

价格为1.8-2.5元/(㎡.天)，如下表所示：

。

（2）交易中心分拣中心配送中心及厂房出租收入

出租收入=建筑面积*出租价格*出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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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建成后，新建交易中心2430.00㎡，分拣中心8559.00㎡，配送

中心2430.00㎡，初加工厂房2187.00㎡，合计15606.00㎡。建成后全部用

于出租。参考项目周边类似项目收费情况，并结合当地经济发展状况进

行适当调整。经查询相关数据，资料可知，漯河市厂房及配套设施租赁

价格为0.76-1元/(㎡.天)，如下表所示：

序号 位置 建筑类型
出租面积

（㎡）

出租价格

（元/㎡·天）

1 源汇区解放路南环路交汇处 厂房 5000 1

2 郾城区金山北路 厂房 2000 1

3 源汇区小村铺村小学 厂房 1500 1

4 郾城区祁庄 厂房 700 1

5 源汇区漯舞路口 仓库 300 0.76

6 郾城区解放路 仓库 2000 1

7 召陵区冯庄村 仓库 50 1

8 郾城区和顺家园 仓库 140 0.83

9 源汇区夕阳红老年公寓 仓库 85 0.78

结合项目所在位置及特点，同时参考周边同类项目对外出租市场价格，

假设本项目运营期第1年出租价格标准按0.6元/㎡·天，综合考虑通货膨胀、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等因素，交易中心、分拣中心、配送中心及厂房

出租单价按照每5年上涨5%测算。基于谨慎性考虑，项目运营期第一年出

租比例按70%计算，此后每年递增5%，增长至95%后不再增长。

（3）仓库及服务用房出租收入

出租收入=建筑面积*出租价格*出租率

本项目建成后，仓库17550.00㎡，后勤服务用房3600.00㎡，合计

21150.00㎡。建成后全部用于出租。参考项目周边类似项目收费情况，

并结合当地经济发展状况进行适当调整。经查询相关数据，资料可知，

漯河市仓库及服务用房租赁价格为0.76-1元/(㎡.天)，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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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位置 建筑类型

出租面积

（㎡）

出租价格

（元/㎡·天）

1 源汇区解放路南环路交汇处 厂房 5000 1

2 郾城区金山北路 厂房 2000 1

3 源汇区小村铺村小学 厂房 1500 1

4 郾城区祁庄 厂房 700 1

5 源汇区漯舞路口 仓库 300 0.76

6 郾城区解放路 仓库 2000 1

7 召陵区冯庄村 仓库 50 1

8 郾城区和顺家园 仓库 140 0.83

9 源汇区夕阳红老年公寓 仓库 85 0.78

结合项目所在位置及特点，同时参考周边同类项目对外出租市场价格，

假设本项目运营期第1年出租价格标准按0.6元/㎡·天，综合考虑通货膨胀、居

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等因素，交易中心、分拣中心、配送中心及厂房出

租单价按照每5年上涨5%测算。基于谨慎性考虑，项目运营期第一年出租

比例按70%计算，此后每年递增5%，增长至95%后不再增长。

（4）停车费收入

停车费收费价格经查询资料，参考源汇区及周边停车服务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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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费价格一览表

序号 停车时间 收费标准

1 辽河路超市
前40分钟免费，超过40分钟后每一个小时收费1

元，依此类推，上不封顶

2 神州鸟园 超30分钟10元，过夜20元

3 贵鸿停车场

每辆车起步价10元（含4小时）不满4小时按4小

时计算；超4小时每多1小时加收2元，全天收费

30元

4 新玛特超市

购物凭小票免费停车2个小时；非购物停车超半

小时后第一小时收费4元每超过一个小时加收两

元

项目共设置停车位 184 个，综合考虑临时停车、白天固定时段、夜

间固定时段、包月停车等因素以及本项目的区位和功能性，出于谨慎性

原则，根据项目周边地区停车场收费标准，本项目运营期停车费收费标

准按 3 元/车/次，单个车位日周转率按照 2 次进行测算。为体现项目公

益性，运营期内停车位收费暂不考虑增长。基于谨慎性考虑，项目运营

期第一年出租比例按 70%计算，此后每年递增 5%，增长至 95%后不再增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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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与税金估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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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主要经营成本主要包括工资及福利费、燃料及动力费、折旧

及摊销费、修理费、管理费、其他费用等。

（1）工资及福利费

同时，考虑物价上涨因素，人员工资及福利费用支出每5年涨幅为5%

测算

项目运营期间需投入一定的人力资源对项目进行管理维护，本项目

劳动定员共25人，其中管理人员5人，员工20人。根据河南省统计局公布

的河南省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显示：2020年、2021年居民服务业人员年平

均工资分别为39,463.00元和40,101.00元，基于以上数据，假设本项目

人均工资及福利按5.00万元/年/人测算。

。

（2）燃料及动力费

（3）修理维护费

经营期年均房屋修理维护费用按照年收入的1.5%测算

燃料及动力费主要为水费、电费，本项目建成后主要用以出租，能

源消耗由租赁方考虑，项目仅考虑园区内日常运营及公共区域用水、电。

本项目公共区域年用水量3.29万m3，单价为4.00元/吨；年用电量19.78

万kWh，单价为0.7元/度。谨慎起见，项目运营期内燃料动力费按照100%

全部计入当期成本。

。

（4）设备重置费

（5）管理费

本项目设备购置费共计1097.76万元，项目债券期限15年，考虑到设

备重置成本问题，本项目在运营期第12年按照50%的比例对部分设备进行

重置，设备重置成本550万元。

用



19

根据项目运营情况，管理费用主要为人员管理方面支出，包括日常

办公、印刷、通讯等方面，按照谨慎性原则考虑，本项目管理费用按照

每年项目收入的1%进行估算，随收入的增加而增加。

（6）其他费用

根据项目运营情况，按照谨慎性原则考虑，本项目管理费用按照每

年项目收入的1%进行估算，随收入的增加而增加。

（7）折旧费用

项目采取平均年限法进行折旧，折旧年限根据本项目特点，房屋建

筑物按照30年折旧，设备按照10年折旧，残值率为5%。

项目运营期涉及的主要税金及附加包括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

教育费附加等，按现行国家有关法规，各项税、费的计取标准如下：

（1）增值税：按营业收入的5%计取；

（2）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为7%，计税基数为增值税；

（3）教育费附加：费率为3%，计费基数为增值税；

（4）地方教育附加：费率为2%,计费基数为增值税。

（5）房产税计税方式：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房产税若干具体

问题的解释和暂行规定》（财税地字〔1986〕8号），税率为12%,计税基

数为年租赁收入（不含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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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成本费用估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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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旧摊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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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本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的分析，项目运营期内可以满足

项目收回成本并获取盈利的要求。由以上计算结果来看，财务评价几项指标

都达到国家规定行业基准收益水平，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因此，从财务方

面来讲，本项目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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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只能用于本评价报告载明的评价目的和用途。评价报告的使

用权归委托方所有，因使用不当所造成的相关风险与本所及执业注册会

计师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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